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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第61条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消费者

与平台内经营者发生争议时的积极协助义务。该条款的出台旨在通过强化平台责任，优化消费者权益保

护机制，但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仍存在义务边界模糊、履行标准不明确、责任承担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本文从法律文本出发，结合司法案例和学界观点，分析第61条的立法意图与制度缺陷，并提出通过细化

义务内容、完善配套规则、强化技术监管等路径，推动积极协助义务的实质化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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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61 of the Electronic Commerc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E-Commerce Law”) stipulates the active assistance obligation of e-commerce platform op-
erators in the event of disputes between consumers and platform operators.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clause aims to strengthen platform responsibilities and optimize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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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s, but its application in judicial practice still faces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obligation 
boundaries, unclear performance standards, and imperfect responsibility mechanisms.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legal texts, combines judicial cases and academic perspectives, analyzes the legislative 
intent and institutional deficiencies of Article 61, and proposes ways to promote the substantive 
implementation of active assistance obligations through refining the content of obligations, improv-
ing supporting rules, and strengthening technical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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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商务已成为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子商务平台作

为交易双方或多方的中介，提供了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极大地促进了交易的便

捷性和效率[1]。然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诸多法律问题，特别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问题。

为了规范电子商务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我国于 2019 年正式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
下简称《电子商务法》)。 

《电子商务法》重点关注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行为，并为其设定了一系列义务，其中包括在消费

者与平台内经营者发生争议时的积极协助义务。该法第 61 条明确规定：“消费者在电子商务平台购买商

品或者接受服务，与平台内经营者发生争议时，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

然而，由于该条款内容较为笼统，实务中对其理解和应用存在不同观点。因此，有必要对该条款进行深

入探讨，明确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积极协助义务的具体内容和法律责任[2]。 

2.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积极协助义务概述 

2.1. 积极协助义务的含义与意义 

《电子商务法》第 61 条规定的积极协助义务，是指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消费者与平台内经营者发

生争议时，应当主动采取措施，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护其合法权益。这一义务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作为

交易中介的重要职责之一，也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手段。 
从字义上理解，积极协助由“积极”和“协助”两部分构成。其中，“积极”作为副词修饰“协助”，

表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履行该义务时应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3]；“协助”则表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

者的行为是帮助消费者维护其合法权益，而非替代消费者进行维权。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积极协助义务的存在，有其深刻的背景和意义。一方面，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

发展，消费者与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交易纠纷日益增多，而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难以有效维护自

身权益。因此，需要有一种机制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作为交易中介，具有

介入纠纷并协助消费者维权的便利条件和义务。另一方面，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积极协助义务也是促

进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明确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可以规范其行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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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行为的发生，提高电子商务的信誉度和消费者的信任度[4]。同时，积极协助义务的履行也有助于提

升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 

2.2. 积极协助义务内容 

当消费者选择由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作为“裁判者”进行维权时，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介入消费

者与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争议，对消费者的调处请求进行回应。这种协助方式主要适用于消费者希望通

过平台内部的争议解决机制来解决纠纷的情况[5]。作为“裁判者”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具备公

正、公平、高效的争议解决能力。具体而言，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建立便捷、有效的投诉、举报机制，

及时受理并处理消费者的投诉和举报[6]；同时，还可以建立争议在线解决机制，制定并公示争议解决规

则，根据自愿原则公平、公正地解决当事人的争议。在履行作为“裁判者”的协助义务时，电子商务平台

经营者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及时介入纠纷，对消费者的投诉和举报进行快速响应；二是要全面、

客观地了解纠纷情况，确保争议解决的公正性和准确性[7]；三是要采取必要措施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如直接划拨平台内经营者在电子商务平台中账户的款项给消费者等。当消费者选择通过其他途径进行维

权时，如向消费者协会投诉、向法院提起诉讼等，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则作为“辅助者”提供必要的协

助。这种协助方式主要适用于消费者希望通过外部途径来解决纠纷的情况。 
作为“辅助者”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根据消费者的要求，提供与争议交易有关的电子数据，

包括平台内经营者的真实姓名、地址、有效联系方式等经营信息以及交易快照、聊天记录等交易信息。

这些信息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难以自行获取，但对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来说则是易于获取的。在履行

作为“辅助者”的协助义务时，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保护消费者的隐私权和

个人信息安全；二是要确保提供的电子数据真实、准确、完整；三是要积极配合消费者和外部维权机构

的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 

2.3.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违反积极协助义务的法律后果 

根据《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第 1 款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4 条第 2 款的规定，电子商务平台

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这意

味着，如果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违反了积极协助义务，未能及时介入纠纷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导致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将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电子商务平台经

营者违反积极协助义务还可能导致其声誉损失和信任危机。如果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能积极协助消费

者维权，导致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这将严重影响消费者对平台的信任度和满意度。长期来看，这可能

导致消费者流失、业务量下降等严重后果。因此，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高度重视积极协助义务的履行，

以维护其声誉和信任度。 

3. 平台经营者积极协助义务的现实困境 

3.1. 义务边界模糊 

“积极协助”这一表述在《电子商务法》第 61 条中并未得到具体化，其内涵和外延均缺乏明确的法

律界定。例如，平台是否应当提供经营者身份信息、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等关键数据？是否应当直接参

与争议调解，甚至承担部分赔偿责任？这些问题在法律文本中均未得到明确回答。实践中，平台往往以

“技术中立”或“信息保密”为由，仅提供基础信息，如订单编号、交易时间等，而对消费者的进一步诉

求(如经营者联系方式、商品来源等)则采取回避态度。这种模糊的义务边界导致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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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对称的困境，往往不得不通过诉讼、仲裁等耗时耗力的途径解决争议，增加了维权成本[8]。在消

费者与某电商平台的纠纷中，消费者因无法获取经营者的真实身份信息，导致诉讼主体难以确定，最终

不得不放弃维权。 

3.2 履行机制不健全 

目前，电子商务平台在履行积极协助义务时缺乏统一的流程和标准，各平台的操作方式差异较大。

部分平台要求消费者提交繁琐的证明材料，如身份证明、交易凭证、争议描述等，甚至设置了“申请–

审核–反馈”的多环节程序。这种复杂的流程不仅延长了争议解决的时间，还变相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

难度，导致消费者与平台的纠纷中，消费者因未能提供平台要求的“争议商品实物照片”而被拒绝协助，

尽管消费者已提供了交易记录和聊天记录等充分证据。此外，部分平台在协助过程中缺乏透明度，消费

者难以了解争议处理的进展，甚至无法与平台客服进行有效沟通。这种机制的不健全不仅削弱了消费者

对平台的信任，也影响了《电子商务法》第 61 条的实践效果。 

3.3 责任承担缺位 

《电子商务法》第 61 条虽然规定了平台的积极协助义务，但并未明确平台未履行义务时的法律后果。

平台未及时提供经营者信息、未妥善保存交易记录或未积极参与争议调解时，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或

行政责任？这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这种责任承担机制的缺位导致平台缺乏履行义务的积

极性，甚至可能助长其消极应对消费者诉求的态度。此外，法律未对平台的免责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在

消费者滥用协助机制或提供虚假信息时，平台是否可以免除协助义务？这些问题的不明确进一步加剧了

平台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利失衡[9]。 

4. 平台经营者积极协助义务的完善路径 

4.1. 明确协助义务内容 

4.1.1. 基础协助义务 
首先，在信息披露方面，平台应无条件向消费者提供与争议相关的经营者身份信息和交易记录。具

体而言，经营者身份信息应包括营业执照、注册地址、联系方式等，以便消费者能够直接联系经营者或

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交易记录则应涵盖订单快照、支付凭证、物流信息等关键数据，确保消费

者能够全面了解交易过程。避免消费者因无法获取经营者的联系方式而难以启动法律程序，最终导致维

权失败。因此，信息披露义务的明确化和标准化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基础。在证据保全方面，电子数据

具有易篡改、易灭失的特点，因此在争议发生时，平台需建立自动存档机制，确保相关数据(如聊天记录、

商品描述、交易快照等)能够完整保存并可供追溯。规避消费者因平台未保存聊天记录而无法证明卖家的

虚假宣传行为，最终导致维权失败的情况。为此，平台应通过技术手段(如区块链存证)对电子数据进行固

定，并在争议发生时及时向消费者提供相关证据。 

4.1.2. 进阶协助义务 
在争议调解方面，针对小额纠纷，平台应设立快速调解通道，以提高争议解决效率并降低消费者维

权成本。平台可以引入第三方仲裁机构或开发智能算法系统，自动识别争议焦点并生成裁决建议。如平

台可通过智能算法系统自动比对订单快照与实物照片，观察商品描述与实物是否严重不符，以便建议卖

家退款并赔偿消费者损失。这种快速调解机制不仅能够有效解决小额纠纷，还能减轻司法系统的负担。

在资金冻结与先行赔付方面，对存在明显欺诈风险的交易，平台应有权临时冻结争议款项，以防止经营

者转移资金或逃避责任[10]。若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卖家存在多次欺诈行为，随即冻结争议款项并启动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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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付程序，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既能够增强消费者对平台的信任，又能有效遏制经营者的欺诈行为。 
通过构建分级协助标准，平台可以根据争议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不同的协助措施，既能够保障消

费者权益，又能够避免平台承担过重的义务负担。这种分级义务体系的建立，不仅有助于提高争议解决

的效率，还能够推动《电子商务法》第 61 条的实质化落实。 

4.2. 强化相关技术监管 

4.2.1. 数据共享与区块链存证 
为推动电子商务争议的高效解决，平台应与司法机关建立数据共享机制，确保争议相关数据(如交易

记录、聊天记录、物流信息等)能够及时、准确地传输至司法系统，平台通过数据共享系统将交易记录直

接传输至法院，避免消费者因证据不足而败诉的情况。此外，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可以显著提高电子证据

的可信度和可追溯性[11]。通过将交易数据上链，平台能够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不可篡改性，从而为争议

解决提供可靠的证据支持，利用区块链技术固定商品描述和订单快照，消费者无需额外举证即可证明卖

家的虚假宣传行为。减少了消费者的举证负担，一并提高了争议解决的效率和公正性。 

4.2.2. AI 辅助争议处理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与 DeepSeek 的出台可以显著提升平台争议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通过开发智能

客服系统，平台能够自动识别争议焦点并提供初步解决方案，智能系统可以自动比对订单快照与实物照

片，分析商品与描述存在差异是否严重，随即绝对是否生成退款建议并提交平台审核。此外，AI 系统还

可以通过分析历史争议数据，识别高频争议类型和高风险交易行为，从而提前预警并采取干预措施，提

高平台的运营效率的同时还能有效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通过构建智能化协助体系，平台充分利用技

术手段提升争议解决的效率和公正性，从而更好地履行《电子商务法》第 61 条规定的积极协助义务[12]。 

4.3. 完善配套责任规则 

4.3.1. 责任类型化 
首先要设置相应的民事责任，若平台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协助义务，消费者应有权主张损害赔

偿。若在消费者与平台内经营者发生争议时，平台拒绝提供关键证据(如交易记录、经营者身份信息等)，
导致消费者因证据不足而败诉，平台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种责任不仅包括直接的经济赔偿，还应

涵盖消费者因维权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如诉讼费、律师费等)。通过明确民事责任，可以有效督促平台积极

履行协助义务，避免其以“技术中立”或“信息保密”为由推卸责任。 
除了民事责任外，监管部门还应对消极履责的平台采取行政制裁措施。如对未履行协助义务的平台

处以罚款、责令整改或信用降级等处罚，以形成有效的威慑力[13]。电商平台若多次未及时提供争议相关

数据，监管部门应处以高额罚款并列入信用黑名单，这一举措不仅促使平台改进其争议处理机制，也对

其他平台起到了警示作用。通过行政责任的明确化，可以进一步强化平台的履责意识，确保《电子商务

法》第 61 条的落实。 

4.3.2. 豁免权设置 
在强化平台责任的同时，也应合理设置平台的豁免权，以防止消费者滥用协助机制。借鉴《民法典》

第 1198 条的相关规定，若消费者存在恶意投诉、虚构争议或滥用协助机制的行为，平台应有权拒绝协助

并保留追责权利。若消费者因个人原因恶意投诉某卖家，平台在查实后拒绝提供协助并保留追究其法律

责任的权利[14]。这种豁免权的设置不仅能够平衡平台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还能有效遏制滥用

机制的行为，维护平台的正常运营秩序。通过明确责任类型化和豁免权设置，可以在保障消费者权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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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避免平台承担过重的义务负担，从而实现《电子商务法》第 61 条的公平与效率目标。 

5. 结论 

《电子商务法》第 61 条的积极协助义务是平衡电商生态利益的重要制度设计，其立法初衷在于通过

强化平台责任，优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从而构建更加公平、透明的电子商务交易环境。然而，该条

款在实践中的落地效果受限于其抽象化的表述与配套机制的缺失。例如，“积极协助”这一概念缺乏具

体的内涵和外延，导致平台在履行义务时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而消费者则往往因信息不对称和维

权成本高昂而处于弱势地位。此外，法律未明确平台未履行义务时的法律责任，也使得部分平台在争议

解决中采取消极态度，进一步削弱了该条款的实际效力。 
为克服这些实践困境，未来应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推动第 61 条的实质化落实。首先，立法机关应通过

司法解释或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积极协助”的具体内容，明确平台在不同争议场景下的义务边界。列

举平台在信息披露、证据保全、争议调解等方面的具体职责，并为消费者提供清晰的维权路径。其次，

应完善责任体系，明确平台未履行义务时的民事和行政责任，同时合理设置豁免情形，以防止消费者滥

用协助机制。借鉴《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对平台的免责条件和追责权利进行明确规定，从而实现平台

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平衡。此外，技术手段的应用将成为提升协助效率的关键。通过推动数据共享

与区块链存证，平台可以确保争议相关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从而减少消费者的举证负担。同时，

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可以显著提高争议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智能客服系统可以自动识别争议焦点并提

供初步解决方案，而 AI 算法则可以通过分析历史数据预警高风险交易行为，从而提前干预潜在争议。 
通过立法解释、责任体系完善和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电子商务法》第 61 条的积极协助义务将能

够更好地发挥其制度功能，最终实现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平台可持续发展的双赢，有助于构建更加健康、

有序的电子商务生态，为数字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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